广西医科大学公有住房选房委托书
本人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）因无法亲自到场参加学校公有住房选房，现根据学校《关于学校公有住房选房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自愿委托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），全权代表本人办理选房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按选房排序进行现场选房；
2.代表本人确认所选房源并签署相关确认文件；
3.办理选房现场要求的其他必要手续。
受托人在选房过程中所作的一切决定，均视为本人真实意愿，本人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委托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选房结束之日止。

委托人（签名及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
所在部门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受托人（签名及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
与委托人关系：
联系电话：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